[image: image1.jpg]M B E O AT PR 2 BRI
RO E AL ML A B e s
R H BN

HLHRELE . Fm

H #2023 K H




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

太矿蓄电池单轨吊机车煤矿用全量程甲烷传感器

采购项目技术规范书

一、项目简介及使用地点

城郊煤矿井下现有10台太原矿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蓄电池单轨吊机车正在投入使用（以下简称：太矿蓄电池单轨吊机车）。为严格落实《煤矿安全规程》及相关国家、行业标准规定，需对上述10台太矿蓄电池单轨吊机车逐一安装煤矿用全量程甲烷传感器，实现瓦斯超限立即切断非本安型电源，并要求采购的煤矿用全量程甲烷传感器与在用太矿蓄电池单轨吊机车、电控箱等安标关联，官方渠道有效可询。
二、物资名称及供货范围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煤矿用激光甲烷传感器
	GJJ100（A）
	件
	20
	经调研该传感器为煤矿用全量程甲烷传感器，适配太原矿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DX100/60P、DX100/60P(A)型蓄电池单轨吊机车。


主要部件配置要求

（一）主要技术要求
1. 输出信号制式：

频率信号：（200～2000）Hz（脉冲宽度大于0.3ms）。 数字信号： RS485信号，传输速率：9600bps。

2. 传感器应以百分体积浓度表示测量值并用数字显示,测量范围在（0≤X＜10）%CH4 时,其分辨率应不低于0.01%CH4；测量范围在（10≤X＜100）%CH4 内,其分辨率应不低于0.1%CH4。

3. 传感器应具有遥控调校功能。

4. 显示值的稳定性和基本误差

4.1 显示值稳定性

4.1.1  在（0≤X＜10）%CH4 测量范围内，甲烷浓度恒定时，传感器显示值或输出信号值（换算成甲烷浓度值）变化量不超过0.04％CH4。

4.1.2  在（10≤X＜100）%CH4 测量范围内，甲烷浓度恒定时，传感器显示值或输出信号值（换算成甲烷浓度值）变化量不超过0.4％CH4。

4.2  基本误差

传感器的基本误差应符合表1的规定：

	测量范围，%CH4
	基本误差，%CH4

	0.00～1.00
	±0.06

	1.00～100
	真值的±6%


传感器应能在输入电压DC9V～DC24V范围内正常工作，其基本误差应符合表1的规定。

响应时间（T90），传感器的响应时间不大于25s。

报警功能

7.1  传感器具有报警功能，在（0＜X≤5）%CH4范围内可任意设置报警点，报警的显示值与设定值的 差值不超过±0.05%CH4。

7.2  传感器报警声级强度在距其1m远处声响信号声压级应不小于 80dB（A）；光信号应在黑暗环境中20m远处清晰可见。

（二）
四、设计、生产、制造、安装、检测检验所需资质文件

1. 供货商需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

2. 供货商需按投标项目要求，提供所供物资国家和行业强制要求的全部资质证件，包括但不限于：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防爆合格证书、CMA+CNAS第三方检测报告、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及与单轨吊主机、电控箱等安标关联证书，所有资质文件均需在有效期内，真实有效、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且与所供物资规格型号、适配机型完全一致。

五、物资使用环境及范围

煤矿用全量程甲烷传感器需精准适配太矿蓄电池单轨吊机车井下作业场景，具体要求如下：

海拔：不低于-1000m。

环境温度：0～40℃。

大气压力：80kPa～116kPa。

相对湿度：≤98%(+25℃)。

风速：不大于 8m/s。

运行巷道坡度：≤15°（适配太矿蓄电池单轨吊机车井下作业坡度要求）。

适用环境：可用于有甲烷混合气体和煤尘且有爆炸危险的矿井中；能够耐受蓄电池单轨吊机车作业过程中的振动、颠簸，同时可承受井下潮湿、粉尘、凝露及自然腐蚀等恶劣环境影响，不损坏、不失效，不影响单轨吊机车安全运行稳定性。

六、物资适用标准

所供物资应至少符合且不限于以下最新版的国家及行业标准，若标准有更新，按最新有效版本执行：

1. 《煤矿安全规程》2025年版。
2.  AQ 6201—2019《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3.  NB/T 10182—2019《煤矿用全量程甲烷探测仪》。
4.  GB 3836.1—2021《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5.  GB 3836.4—2010《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6.  AQ 1029—2019《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

7.  AQ 6205—2022《煤矿甲烷传感器技术条件》。
8.  MT/T 1124—2023《矿用甲烷传感器校准规范》。
七、质量及验收要求

1. 资料验收：到货后，采购方组织相关人员核查供货商提供的技术资料是否齐全、有效，包括但不限于：煤安标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产品合格证、防爆合格证书、CMA+CNAS第三方检测报告、出厂检测报告、产品说明书（含安装调试等技术资料）、供货清单。资料不全、无效或与所供物资不符的，不予验收，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供货商承担；同时核查采购合同中明确的产品型号、参数、数量与实际到货产品一致，无偏差。

2. 外观与尺寸验收：对照产品说明书及检测报告，核查装置外观无裂纹、变形、锈蚀、磕碰痕迹，表面平整光洁；标志、标识清晰完整，出厂编号唯一可识别；便于井下安装、拆卸和维护，无多余凸起或尺寸不符等问题。

3. 性能验收：安装完成后，能通过预热、零点校准、量程校准、报警/断电测试、复电测试等性能验收，可视为产品性能合格。

八、安装、调试要求

1. 物资到货并完成资料、外观验收后，供货商需派遣具备蓄电池单轨吊机车作业经验、熟悉矿用防爆设备安装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到城郊煤矿井下现场，负责煤矿用全量程甲烷传感器的安装、调试、试运行工作，全程配合采购方完成单轨吊机车整体调试，及时解决安装、调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故障和实现主要功能（包含故障闭锁、瓦斯超限断电闭锁执行响应时间＜2s），确保传感器与单轨吊机车适配运行，满足井下作业要求。

2. 安装过程中，供货商技术人员需严格遵守城郊煤矿井下安全生产相关规定，服从矿方现场管理，规范操作，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安装质量需符合产品说明书及相关标准要求，确保安装牢固、密封良好、连线无松动、监控系统运行正常。

九、服务及质保要求

1. 质保期：所供物资质保期为安装验收合格后12个月，质保期需覆盖蓄电池单轨吊机车井下连续作业周期；质保期内，如因传感器自身质量问题出现故障、失效，供货商需无偿进行维修、更换（包括零部件更换），承担全部相关费用，确保传感器恢复正常使用。

2. 应急服务：质保期内，如传感器出现质量问题，采购方通知供货商后，供货商需在2小时内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如需井下现场处理，服务人员需在24小时内到达城郊煤矿井下现场进行处理，优先保障蓄电池单轨吊正常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矿方生产损失。

3. 技术培训：供货商负责现场安装、调试的同时，需免费对采购方相关操作人员、维护人员进行传感器的安装操作、调校及与蓄电池单轨吊机车适配相关的技术、安全操作培训，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井下维护技能、安全注意事项，培训效果需经采购方确认。

4. 终身技术服务：供货商需为采购方提供终身免费技术服务，质保期结束后，及时响应采购方井下运维需求，提供技术指导、零部件供应（按优惠价格供应）等服务，保障蓄电池单轨吊机车甲烷监测监控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十、运输及包装要求

1. 物资包装需符合国家相关包装标准及城郊煤矿井下运输要求，采用牢固、防振动、防碰撞、防潮湿、防腐蚀的包装方式，确保物资在地面转运、井下运输过程中得到全面防护，避免因振动、碰撞、潮湿、腐蚀造成传感器损坏、密封失效、缆线破损等问题。

2. 包装外需清晰标注物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生产厂家、防爆标志及“易碎、防潮、防振动”等警示标识，便于运输、装卸和识别；包装内需附带产品合格证、安装附件清单等相关资料，妥善固定，防止丢失、损坏。

3. 运输过程中，如因包装不当、防护不到位导致物资损坏、失效，由供货商承担全部责任，需及时无偿更换合格产品，确保不影响蓄电池单轨吊机车安装进度，承担由此给采购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4. 运输费用由供货商承担，供货商需选择具备煤矿物资运输资质、经验丰富的运输单位，负责将物资安全送达采购方指定地点，严格遵守矿方运输管理规定，配合矿方完成物资入库验收。

十一、供货商提供技术资料要求

供货商在交货时，需提供与所供物资及太矿蓄电池单轨吊机车适配的以下技术资料，资料需清晰、完整、真实有效，均需加盖供货商公章。

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随产品附带件）。

矿用安全标志证书、防爆合格证书、出厂检测报告、CMA+CNAS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检验报告（原件复印件2份，加盖公章，有效期内与所供物资规格型号一致），提供与太原矿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DX100/60P、DX100/60P(A)型蓄电池单轨吊机车或电控箱的安标关联证书，确保官方渠道有效可询。

供货清单（详细注明物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及安装附件明细）。

十二、其他要求

1. 交货日期：合同签订生效后，双方协商确定具体交货日期，供货商需严格按照协商日期交货，不得逾期；接到采购方送货通知后，供货商必须在10日内将物资送达采购方指定地点（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供应科仓库内），运输费用由供货商承担。

2. 付款方式：本项目无预付款，付款执行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相关财务制度，待物资全部到货、安装调试合格、验收通过后，采购方按制度办理付款手续。

3. 供货商需承诺所供物资为全新、合格产品，无翻新、二手、不合格、假冒伪劣产品，符合本规范书所有技术要求及相关标准，若存在上述问题，采购方有权拒收、退货，供货商需承担全部违约责任及由此给采购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4. 供货商需承诺所提供的所有资质文件真实有效，若存在虚假资质，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供货商需承担全部违约责任及由此给采购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 本规范书未尽事宜，由采购方与供货商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达成的补充协议与本规范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三、技术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技术负责人：张东立

联系方式：0370-5195242

采购单位：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
另附：1. 基本技术参数响应表（偏差表）

2. 服务及质保承诺书

附件1：

基本技术参数响应表（偏差表）

	序号
	矿方技术要求
	投标单位技术响应情况
	偏差说明
	备注

	1
	输出信号制式：

频率信号：（200～2000）Hz（脉冲宽度大于 0.3ms）。 数字信号： RS485 信号，传输速率 9600bps。
	
	
	

	2
	传感器应以百分体积浓度表示测量值并用数字显示,测量范围在（0≤X＜10）%CH4 时,其分辨率应不 低于 0.01%CH4；测量范围在（10≤X＜100）%CH4 内,其分辨率应不低于 0.1%CH4。
	
	
	

	3
	传感器应具有遥控调校功能。
	
	
	

	4
	显示值稳定性：
在（0≤X＜10）%CH4 测量范围内，甲烷浓度恒定时，传感器显示值或输出信号值（换算成甲烷浓度值）变化量不超过 0.04％CH4。

在（10≤X＜100）%CH4 测量范围内，甲烷浓度恒定时，传感器显示值或输出信号值（换算成甲烷浓 度值）变化量不超过 0.4％CH4。
	
	
	

	5
	基本误差：
在测量范围0.00～1.00%CH4内，基本误差为±0.06%CH4。

在测量范围1.00～100%CH4内，基本误差为真值的±6%CH4。
	
	
	

	6
	传感器应能在输入电压 DC9V～DC24V 范围内正常工作，并符合基本误差规定。
	
	
	

	7
	响应时间（T90），传感器的响应时间不大于25s。
	
	
	

	8
	报警功能：
传感器具有报警功能，在（0＜X≤5）%CH4 范围内可任意设置报警点，报警的显示值与设定值的 差值不超过±0.05%CH4。

2. 传感器报警声级强度在距其1m远处声响信号声压级应不小于80dB（A）；光信号应在黑暗环境中20m远处清晰可见。
	
	
	

	9
	适用范围：

海拔：不低于-1000m。

环境温度：0～40℃。

大气压力：80kPa～116kPa。

相对湿度：≤98%(+25℃)。

风速：不大于 8m/s。

运行巷道坡度：≤15°（适配蓄电池单轨吊井下作业坡度要求）。
	
	
	

	10
	适用环境：可用于有甲烷混合气体和煤尘且有爆炸危险的矿井中；能够耐受蓄电池单轨吊作业过程中的振动、颠簸，同时可承受井下潮湿、粉尘、凝露及自然腐蚀等恶劣环境影响，不损坏、不失效，不影响单轨吊安全运行稳定性。
	
	
	

	11
	实现主要功能（包含故障闭锁、瓦斯超限断电闭锁执行响应时间＜2s）。
	
	
	

	12
	适配太原矿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DX100/60P、DX100/60P(A)型蓄电池单轨吊机车，与采购方的在用太矿蓄电池单轨吊机车、电控箱等安标关联，官方渠道有效可询。
	
	
	

	13
	供货商能提供该物资的煤安标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产品合格证、防爆合格证书、CMA+CNAS第三方检测报告、出厂检测报告、产品说明书（含安装调试等技术资料）、供货清单。
	
	
	


投标人保证：除基本技术参数响应表（偏差表）列出的偏差外，投标人响应技术规范书及招标公告的全部要求。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2：

服务及质保承诺书

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

本单位针对太矿蓄电池单轨吊机车煤矿用全量程甲烷传感器采购项目，服务及质保方面承诺如下：

一、为矿方提供24小时响应服务，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或故障时，在2小时内做出答复，如需到达现场服务时，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现场予以解决。

二、质保期为产品运行合格之日起12个月或到货18个月。在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造成损坏由我方负责，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可免费调换。如因产品质量问题或交货拖延、选型设计不合理或技术性能达不到要求，影响矿方生产或造成事故，责任损失由我方承担，矿方有权拒付物资款。
三、我方按照矿方要求及时提供相关技术文件和图纸，以保证现场检修等工作顺利进行。
四、我方承诺制造所使用的材料、部件、配件等为全新的，绝对不使用翻新件，若采用翻新件，我方接受矿方一切索赔、惩罚等措施，直至沉没全部物资费用。
五、我方保证所供煤矿用全量程甲烷传感器完全满足使用要求，确保安全生产，如若不匹配，无条件退货，对矿方造成的损失，我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矿方损失。
六、一旦中标，严格按承诺履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负责。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